
 國立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
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錄 

壹、會議時間：民國 112 年 10 月 11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 時 10 分 
貳、會議地點：人社一館 C109 第三講堂 
參、主    席：吳冠宏院長 
肆、與會委員：林燕淑副院長暨主任、巫俊勳主任、許又方主任、楊植喬主任、陳元朋主任

（劉  慧委員代理）、郭俊麟主任、洪嘉瑜主任、莊致嘉主任、朱鎮明主任、

蔡志偉主任（莊致嘉主任代理）、劉効樺主任、朱嘉雯主任、朱景鵬主任（賴

昀辰委員代理）、李正芬委員（巫俊勳主任代理）、黃宗潔委員、鄭育霖委員、

許甄倚委員、鄭詠之委員、黃熾霖委員、劉  慧委員、金蕙涵委員、郭澤寬

委員、葉韻翠委員、葉爾建委員（葉韻翠委員代理）、張銘仁委員、李娓瑋

委員、羅德芬委員、陳素梅委員、梁莉芳委員、黃華彥委員（梁莉芳委員代

理）、羅  晉委員、賴昀辰委員、張鑫隆委員、莊錦秀委員（張鑫隆委員代

理）、李沐齊委員、張詠詠委員、伍佳雯委員、蔡語宸委員、林育葆委員（楊

舜凱委員代理）、楊舜凱委員、陳美瑩委員、阮資貽委員、林佳欣委員 
伍、請假委員：彭衍綸委員、謝明陽委員、李進益委員、楊  翠委員、魯炳炎委員、范耕維

委員、王沂釗委員 
陸、未 出 席：蔣世光委員 
柒、列席人員：黎士鳴老師、羅文君助理、吳雅萍助理、姜妃澤助理 
捌、會議紀錄：姜妃澤助理 
玖、主席致詞：略 
壹拾、頒獎 

頒發本院 111 學年度優良導師獎狀及 112 年度教學優良教師獎狀。 
壹拾壹、報告案 

案  由：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文學媒體組申請自 113 學年度起停招案，提請追認。 

說  明： 

一、申請理由 

（一）學生來源有限，招生人數逐年遞減：受少子化的衝擊以及整體教育環境的影

響，英美系碩士班文學媒體組招生報名的人數逐年下降，同時也基於教學人

力、教學資源分配等種種考量，擬申請英美系碩士班文學媒體組停招。 

（二）人事成本緊縮，師資難以增補：英美系以培養學生英語表達能力及英美文學

專業知識，訓練語言及文學研究人才為宗旨。唯為因應少子化衝擊，學校人

事成本緊縮，英美系師資凍結，面臨遇缺不補之困境，創新發展的企圖將難

以落實。 

二、現有學生權益之維護說明 

（一）學生修課權益：碩士班文學媒體組在學餘九位學生，其中五位所有的課程皆

已經修習完畢，目前只剩碩士論文撰寫與學位論文考試還在進行中，其餘四

位系上皆會持續開設相關課程，讓學生可以順利完成修課。英美系亦已於 112

年 5 月 12 日辦理學生說明會，會中向學生說明相關權益不受影響。 

（二）教師安置措施：碩士班文學媒體組停招後，英美系仍有學士班及碩士班英語

教學組，維持系所合一之架構。現職專任教師雖達 10 員，惟因系所發展與課

程設計皆著重學生基礎英語能力和英語文學及文化之基礎訓練，強調小班教

學之重要性與必要性，故教師教學負擔本向來沈重。碩士班文學媒體組之停



招，將不影響教師滿足基本授課鐘點，且在教師教學負擔減輕後有望對系上

整體教學及研究成果有所提升。 

三、考量停招申請案報部時效性之故，本案業經英美系 112 年 5 月 8 日 111 學年度

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與會教師充分討論、112 年 5 月 25 日 111 學年度 2 學

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，9 月 13 日將相關資料備文報教育部申請，以追認

方式辦理。 

壹拾貳、討論案 

第一案： 

案  由：「心理與行為經濟國際學士學位學程」增設案，請  討論。 

說  明： 

一、本案採全英語授課，以院設國際學士學位學程提；授予學位名稱為：人文社會

學學士。 

二、通過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、校務會議審議，通過後報部，若經奉准，擬自 114

學年度起成立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第二案 

案  由：本院亞太區域研究博士班修業要點修正草案，請  討論。 

說  明：明確書明畢業規範發表論文為期刊論文或研討會論文之標準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第三案 

案  由：「國立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師評鑑細則」修正草案，請  討論。 

說  明：配合科技部更名與名詞定義、配合本校評鑑辦法母法修正爰進行學院細則修正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四案 

案  由：本院院級教研中心評鑑。 

說  明： 

一、評鑑方式由院級教研中心提出前兩學年業務報告，並由中心主管於院級會議進

行營運績效簡報。 

二、簡報順序如下 
1.歐盟研究中心 

2.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

3.楊牧文學研究中心 

4.國際紅學研究中心 

決  議：評鑑通過。 

壹拾參、臨時動議：無 

壹拾肆、散會 


